
第 1910號公告 衞生署

收費表修訂

由 2023年 3月 31日起，於 2003年第 13號號外公告第 8(F)段所載列而其後經 2006年第 24號
憲報第 3704號公告第 2(B)段修訂的收費，將再予修訂如下：

1. 2017年第 11號憲報第 1352號公告將予取消。
2. 於第 8(F)段所載列的收費，將予修訂如下：

元
第 8(F)段
前政府醫院及診所的護理職系人員轉往其他醫院或機構工作或受訓，而要求
簽發一份詳細的受訓記錄 (每份受訓記錄計 )

1,110

2023年 3月 31日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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